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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 

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司”）全资子公司华通置

业有限公司与关联方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、非关联方天津中

红众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于 2021年 5月 14日联合竞得

天津市红桥区报春里地块（津红双（挂）2021-017 号）国有建设用

地使用权，该地块成交价为 342,000万元，联合体中华通置业有限公

司占比 69.95%，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占比 30%，天津中红众

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占比 0.05%。为更好地推进项目建

设，我司拟与上述合作方共同投资设立中交红桥（天津）房地产开发

有限公司（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定为准，以下暂简称“中

交红桥”）对上述地块进行开发建设。拟设立的中交红桥注册资本

360,000万元人民币，各股东方拟出资及股权比例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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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 
认缴出资额

(万元) 

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

华通置业有限公司 251,820 货币资金 69.5% 

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108,000 货币资金 30% 

天津中红众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
180 货币资金 0.05% 

合计 360,000  100% 

由于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是我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

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，因此与我司存在关联关系，本次共

同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我司于 2021年 6月 1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以 4

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关联方

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》，关联董事李永前、薛四敏、

梁运斌、周济回避表决本项议案，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

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，与该项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

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。 

二、关联交易方介绍 

    名称：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丙 88号 801 

法定代表人: 蒋万民 

注册资本： 215,618.717813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 2004年 3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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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： 施工总承包；专业承包；工程咨询；物业管理；汽

车租赁（不含九座以上）；租赁机械设备；货物进出口；代理进出口；

工程设计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工程设计

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

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股东：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70.00042%;工银金融资

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29.99958% 。 

实际控制人：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。 

与我公司的关联关系：均受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制。 

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正常，与我司的关联

关系：均受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制。 

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，业务发展正

常。2020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（单位：万元）： 

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

2020年末

/2020年 
3,486,070.36 465,066.32 2,851,936.90 29,119.05 

三、非关联合作方情况 

名称：天津中红众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注册地址: 天津市红桥区宝能创业中心 2 号楼 1、2 门 1303-36

房 

执行事务合伙人:贺喜  

注册资本： 180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21年 4月 28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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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： 一般项目：企业管理咨询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

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财务咨询。（除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 

股东：贺喜等自然人 。 

天津中红众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与我司无关联关系，

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四、投资标的情况 

名称：中交红桥（天津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最终核定为准） 

注册资本：360,000万元。 

注册地址：天津市红桥区宝能创业中心2号楼1、2门1303-36 

房。 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房地产开发经营；各类工程建设活动。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

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非居住房地产

租赁；建筑材料销售；物业管理；住房租赁；工程管理服务；停车场

服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

动）。 

五、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：华通置业有限公司 

乙方：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

丙方：天津中红众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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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项目概况 

项目名称：天津市红桥区报春里地块（津红双（挂）2021-017

号）项目 

项目位置：位于天津市红桥区，属于双环邨板块，紧邻北辰瑞景

板块，为城市居住核心区；地块东至双环路，南至佳宁道，西至佳宁

里，北至龙泉道。 

用地规模：土地面积为 101,875.1 ㎡，地上总建筑面积约为

270,906㎡。 

项目定位及建设内容：商品住宅、商业、配套公建。 

（二）拟设立公司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中交红桥（天津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。 

公司注册地：天津市红桥区宝能创业中心 2号楼 1、2门 1303-36

房。 

公司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60,000万元。 

注册资本按照甲方持股 69.95%，乙方持股 30%，丙方持股 0.05%

以货币形式出资。 

（三）股东会 

公司设股东会。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，是公司的权力机构。股

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其实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。股东会会议作出决

议，必须经全体股东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（不含二分之一）通过生

效。但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、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，

以及公司合并、分立、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，必须经代表三

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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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董事会 

公司设董事会。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甲方提名 2 名，

乙方提名 1名，由股东会选举产生。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

席方可举行。董事会作出的决议，必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。董

事会决议的表决，实行一人一票。 

（五）监事 

公司设监事 2名，由甲、乙两方各推荐 1名。 

（六）利润分配 

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，由董事会根

据国家有关规定、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需要制订利润分配方案，并

报股东会审议通过后，按各股东实缴出资比例分配。 

六、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，有利

于贯彻公司区域发展战略，扩大公司经营规模，推动公司主营业务房

地产开发的可持续发展；合作关联方具备资金、专业及资源方面较强

的实力，本次合作有利于充分利用各方资源，实现优势互补，增强公

司市场竞争能力。 

    七、当年年初至披露日，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

情况 

我司控股子公司因公开招标确定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

属公司（以下统称“关联方”）为建设工程中标单位，中标金额合计

358,097.54 万元；向关联方借款额度 1,000,000 万元；为我司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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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向关联方提供反担保 190,000万元；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房地

产项目公司出资额 229,000 万元；预计与关联方 2021 年度发生日常

关联交易 3,613.89万元。 

八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我司独立董事胡必亮、马江涛、刘洪跃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，

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我们认为中交地产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

项目公司，有利于贯彻公司区域发展战略，扩大公司经营规模，推动

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的可持续发展；关联方具备资金、资源方面

的较强的实力，具备履约能力，能够保证本次共同投资的顺利实施；

董事会在审议上述事项时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上述事项的审议、决

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规定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

同意董事会关于《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的关联交易议

案》的表决结果，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九、备查文件 

    1.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决议。 

    2.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 6月 11日 


